不动产权证书或登记证明换、补发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或登记证明换、补发
二、办理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五条。
三、办理地点

昌乐县政务服务中心
四、办理条件
1、不动产权证书或证明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破损、填制错误的，当事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换发；
2、不动产权证书或证明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灭失的，当事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补发。
五、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原件；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为企业单位的）

3、事业单位证明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为行政事业单位的）

4、授权委托书原件；（申请人为单位的）

5、代理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为单位的）

6、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

7、结婚证、户口簿等婚姻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
8、具结保证书原件；
9、不动产权证书或证明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原件；（换发的）

10、不动产登记部门刊登的公告、经档案查询及经核实的原证书或证明复印件；（补发的）
11、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门牌坐落号证明原件；（2009年之前的房权证及09年之后坐落发生变化的需提供）
12、宗地图原件；（住宅小区及数据库中已完善宗地信息的不需提供）
13、房屋平面图原件；

14、其他必要材料。
六、基本流程
申请—受理—初审—审核—登簿—缴费—发证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件（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不动产登记费：证书工本费10元；

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八、办理时限

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
九、咨询方式

（一）现场咨询：昌乐县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 
（二）电话咨询：0536-6232359。
注：共有的不动产由共有人共同申请。
